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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大纲》发布

考评结合，考过是前提

2018 年 4 月 1 日，《高级社
会工作师评价办法》 正式实施。
按照《评价办法》的规定，高级
社会工作师实行考试和评审相
结合的评价制度。 参加考试合
格并通过评审， 方可取得高级
社会工作师资格。 也就是说考
试合格是成为高级社会工作师
的前提条件。

那么， 什么人可以报名参
考呢？

《评价办法》规定，报名参加
考试的人员，需同时具备以下项
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热爱
社会工作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

（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或学士及以上学位）；

（三）在通过全国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取得社会工作
师（中级）资格后，从事社会工作
满 5 年，截止日期为考试报名年
度的当年年底。

考试又是怎么考呢？
《评价办法》规定，高级社会

工作师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
统一命题、统一组织，原则上每
年举行一次。 考试时间为 180 分
钟，采取闭卷作答的方式进行。

考试考点原则上设在省会
城市和直辖市的大、中专院校或
高考定点学校。

对达到考试合格标准的人
员，颁发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成
绩合格证明。 该证明自颁发之日
起，在全国范围 3 年内有效。

《大纲》明确考试内容

那么，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

具体考什么呢？
《评价办法》规定，民政部

负责组织专家编写考试大纲，
组织命题、审题、阅卷，提出考
试合格标准建议。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负责组织专家审定
考试大纲， 会同民政部确定考
试合格标准。

正是依据这一规定，民政部
组织编写了《高级社会工作师考
试大纲》， 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审定后发布。

《考试大纲》显示，考试内容
包括九个方面，分别是：

一、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
具体包括：
1、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基

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引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坚持职业化、专业化、本土化
的发展路径）。

2、 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发
展历程（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
至党的十八大、新时代）。

3、 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历
程（西方社会工作的产生、形成、
专业发展）。

二、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与专
业伦理

具体包括：
1、 中国和西方社会福利思

想对社会工作的影响。
2、社会工作价值观（社会工

作价值观的内容、运用）。
3、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内

容（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内容、
社会工作中的伦理难题及处理）

三、社会工作理论及其应用
具体包括：
1、 心理动力理论及其在社

会工作中的应用；
2、 认知行为理论及其在社

会工作中的应用；
3、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理论

及其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4、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

及其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5、 增能理论及其在社会工

作中的应用；
6、 叙事理论及其在社会工

作中的应用；
7、 寻解视角及其在社会工

作中的应用；
8、 优势视角及其在社会工

作中的应用；
9、 女性主义视角及其在社

会工作中的应用；
10、社会发展视角及其在社

会工作中的应用。
四、社会工作直接服务方法

及其应用
具体包括：
1、 个案工作主要模式及其

应用、实务技巧及其应用；
2、 小组工作的主要模式及

其应用、实务技巧及其应用；
3、 社区工作的主要模式及

其应用、实务技巧及其应用；
4、整合社会工作方法。
五、社会服务方案（项目）设

计与管理
具体包括： 社会服务方案

（项目） 设计与管理的理论及应
用；社会服务方案（项目）设计、
实施、评估。

六、社会工作督导
具体包括：
1、督导的功能与督导伦理；
2、督导的方法及其应用（个

别督导及其应用、团体督导及其
应用、同辈督导及其应用）。

七、社会工作研究
具体包括：1、社会工作研究

的方法论；
2、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3、具体研究方法；
4、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5、研究报告的撰写；
6、研究伦理。

八、社会工作实务领域
具体包括： 儿童社会工作、

青少年社会工作、 老年社会工
作、妇女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
工作、司法社会工作、优抚安置
社会工作、 社会救助社会工作、
家庭社会工作、 学校社会工作、
社区社会工作、 医务社会工作、
企业社会工作等的主要内容、理
论与方法。

九、 社会工作法规政策与
实务

具体包括：
1、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和

社会工作实践的关系。
2、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的政策依据与保障（加
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的政策、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的政策、推进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发展的政策）。

3、 我国社会救助法规与
政策。

4、 我国特定人群权益保
护法规与政策。

5、 我国婚姻家庭法规与
政策。

6、我国人民调解、信访工作
和突发事件应对的法规与政策。

7、我国社区矫正、禁毒和治
安管理法规与政策。

8、 我国烈士褒扬与优抚安
置法规与政策。

9、 我国城乡基层群众自治
和社区建设法规与政策。

10、我国慈善事业与志愿服
务法规与政策。

11、 我国社会组织法规与
政策。

12、 我国劳动就业法规与
政策。

13、我国卫生、健康与人口
法规与政策。

14、 我国社会保险法规与
政策。

考过还需进行评审

由于高级社会工作师实行
考试和评审相结合的评价制度，
所以有了《考试大纲》，可以进行
考试之后，还需要做好评审的相
关工作，才能正式开展。

民政部有关部门负责在对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进
行解读时就提到， 还需要制定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组
建办法》和《高级社会工作师评
审操作细则》等配套政策，筹建
全国和省级层面的高级社会工
作师评审委员会。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相关工作，力争尽快开通首次高
级社会工作师的考试与评审工
作。 ”该负责人表示。

哪些人可以成为评审委
员呢？

《评价办法》规定，高级社会
工作师评审委员会成员需要满
足下列基本条件之一：

（一）具有高级社会工作师
资格， 且具有 10 年以上社会工
作从业经历。

（二）具有正高级职称，且具
有 10 年以上社会工作教学、科
研或实务经历。

考试合格的社工如何申请
评审呢？

首先是由本人向所在单位
提出评审申请。 申报材料应当在
申请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 经公
示无异议后，由所在单位为申请
人出具同意其参加高级社会工
作师评审的推荐意见。

相关负责部门资格审核通
过后，由全国高级社会工作师评
审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通
过面试答辩等方式对申请人进
行评审。

� � 8 月 28 日，民政部网
站正式发布了《高级社会
工作师考试大纲》。这意味
着距离高级社会工作师考
试与评审工作的正式开展
又近了一大步。

按照民政部的相关规
划， 下一步， 还需要制定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
员会组建办法》和《高级社
会工作师评审操作细则》
等配套政策， 筹建全国和
省级层面的高级社会工作
师评审委员会等。

不过， 社会工作者可
以按照《考试大纲》的要求
积极准备起来了。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规定，高级社会工作师实行考试和评审相结合的评价制度。


